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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文件

黔电交易〔2025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贵州电力市场保底售电实施方案
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经营主体：

为促进电力市场平稳运行，保障市场主体各方合法权益，维

护贵州电力市场健康发展，做好保底售电服务与现货市场衔接，

贵州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修订了《贵州电力市场保底

售电实施方案（修订版）》，经广泛征求市场各方意见，于 2024

年12月4日经贵州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第三届第九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报贵州省能源局、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能源局贵

州监管办公室批复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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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贵州能源监管办关于《贵州电力市场保底售电实施

方案（修订版）》的批复（另附）

2.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贵州电力市场保底售电实

施方案（修订版）》的批复（另附）

3.省能源局关于印发《贵州电力市场保底售电实施方

案（修订版）》的批复（另附）

4.贵州电力市场保底售电实施方案（修订版）（另附）

贵州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2025 年 1月 13 日

贵州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 2025年 1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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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电力市场保底售电实施方案（修订版）

为促进电力市场平稳运行，保障市场主体各方合法权益，

维护贵州电力市场健康发展，确保电力用户持续稳定参与市场

化交易，按照《售电公司管理办法》（发改体改规〔2021〕

1595号）、《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》（发改能源规

〔2020〕889 号）、《贵州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（黔监能市

场〔2022〕8号）等文件相关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保底售电公司产生方式

（一）保底售电公司每年确定一次。由贵州电力交易中心

在信用评价等级最高售电公司中按上一年售电规模从高到低的

顺序推荐五家售电公司，经能源主管部门同意后，形成保底售

电公司顺序清单。

（二）保底售电公司一经确认，年度内原则上不予变更。

若保底售电公司因自身原因申请退出或被取消保底售电资格，

贵州电力交易中心按排序表顺序征求售电公司意愿后确定替换

名单，经能源主管部门同意后向经营主体公布。

（三）保底售电公司一经确认，具备条件时，由贵州电力

交易中心生成对应虚拟售电公司档案，作为独立交易单元参与

保底售电代理、市场结算等。

二、保底售电服务

（一）启动条件

1.售电公司原因。售电公司存在以下情况的，由贵州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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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中心报贵州省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局贵州监管办公室同意

后，启动保底售电服务：

（1）未在截止期限前缴清结算费用，且书面通知后10个工

作日仍未缴清的。

（2）不符合《贵州电力市场售电公司履约保障凭证管理细

则（试行）》有关要求的。

（3）存在售电公司自愿或强制退出市场，其购售电合同经

自主协商、整体转让未处理完成。

（4）其他严重违反市场管理规定，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。

2.电力用户原因。已参与过市场化交易但未及时与售电公

司签订零售合同且未参与批发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，由贵州电

力交易中心按本方案直接启动保底售电服务。

（二）启动程序

1.因售电公司原因启动保底服务。被承接的售电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原售电公司”）零售用户，全部由一家保底售电公司

承接，成为保底用户。原售电公司按保底售电服务启动时间从

先到后（如时间一样按签订零售合同电量从大到小），与保底

售电公司顺序清单匹配，依次（循环）启动保底售电服务。确

认启动保底售电服务后，贵州电力交易中心书面通知保底售电

公司、原售电公司，以及原售电公司对应发电企业及零售用

户。启动保底售电服务后，原售电公司与用户签订的零售合同

和代理关系自动终止，保底售电公司从发出通知的次月起承接

原售电公司所有零售用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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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因电力用户原因启动保底服务。未及时与售电公司签订

零售合同且未参与批发市场交易的电力用户纳入保底售电，成

为保底用户，由保底售电公司代理参与交易。保底售电公司代

理电量按其缴纳的履约保函（保险）金额占比分配，每月底按

保底用户上月实结电量排序，匹配下一月保底售电关系。

（三）保底服务

1.零售市场

（1）未及时与售电公司签订零售合同且未参与批发市场交

易的电力用户纳入保底售电，成为保底用户，由保底售电公司

代理参与交易。保底用户全电量按保底零售价格按月结算，不

再另行签订协议。中长期模式下，保底零售价格按照电网企业

代理购电价格的1.5倍执行，具体价格水平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

确定。现货结算试运行或正式运行期间，由地方主管部门根据

电力市场实际价格及保底成本确定分时保底零售价格，并定期

调整。保底成本包括因用户数量不确定导致的成本上升、极端

因素导致的风险成本等。原则上，保底电价不得低于实际现货

市场均价的2倍。

（2）电力用户可在执行保底服务期间自主选择与其他售电

公司（包括保底售电公司）协商签订新的零售合同，保底售电

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。新的零售合同完成签订后，对应合

同生效月份起零售用户终止执行保底零售价格，按新的零售合

同进行结算。同时，电力用户亦可直接参与批发市场交易，在

其签订批发合同生效月份起终止执行保底零售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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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批发市场

（1）因售电公司原因启动保底服务后，原售电公司与发电

企业签订的批发合同自动终止。

（2）建立保底售电公司虚拟档案前，非现货结算期间，保

底用户电量并入保底售电公司批发侧电量，按相关规则参与合

同、偏差电量结算；现货结算期间，保底用户电量不参与现货

结算，按中长期方式结算。

（3）建立保底售电公司虚拟档案后，非现货结算期间，保

底售电应另行签订批发合同，专用于保底售电结算，与保底售

电公司其他合同不交叉。现货结算期间，保底售电也应签订批

发合同、单独参与日前申报，并按现货相关规则结算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因触发保底服务对批发合同各方、电力用户造成的

损失由原售电公司承担。

（二）保底售电公司应本着诚信和专业精神提供保底售电

服务，严格执行市场交易规则、严格遵守市场监管制度。

（三）贵州电力交易中心加强对保底售电公司参与批发市

场交易行为、保底用户结算、保底售电风险等监测监控，发现

保底售电公司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异常行为时，及时向能源监管

机构和政府主管部门报告。

（四）保底售电公司代理的保底用户电量，按规定缴纳交

易手续费。

（五）原售电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自启动保底售电之日起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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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不得进入电力市场。

（六）如遇政策变化或政府有关部门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（七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贵州电力市场保底

售电实施方案(试行)》（黔电交易〔2022〕92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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